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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在全国地、富、反、坏分子还有很大的数量。除了少数坚决反动到底外，大多数

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因此，必须坚决贯彻“少捕多管”的方针，大搞社会改造，强迫他们

走社会主义道路，调动他们的双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九年来，公安机关根据党的社会改造政策，在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发

动和依靠群众，对散居在社会上不够判刑劳改和不宜收容劳动教养的地、富、反、坏分

子，采取了群众性的就地监督改造的方法，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

其中有些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跃进以来，这一工作

又有了不少新的创造和发展，改造的形式和方法更加多样化，效果更为显著，使社会改造

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 

社会改造工作，必须采取行政管制和群众监督相结合，分散改造与集中改造相结合

的方法，主要是： 

（1）分散劳动，包管包教。这是社会改造工作的基本形式。这种形式是把被改造

分子分别放入生产队，采取“三包一保证”（包生产、包教育、包改造，令被改造分子订

保证书），或“二包四定”（包监督、包教育，定期学习、定期汇报、定期检查、定期评

比）等形式进行。 

（2）社办劳动教养。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将被改造分

子组织起来，集中劳动，监督改造。当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也可送回生产队继续监

督改造。 

（3）短期集训。这是对被改造分子集中进行政治和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 

以上三种方法，必须因人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劳动教养，短期集训，一般适用于

少数表现不好，不服管教的分子。同时，还必须严加控制：集训和劳动教养的计划须报

县、市委批准；名单须经乡党委审查同意；并派较强的干部掌握领导，防止偏差和意外事

件发生。 



在改造工作中，还应建立评审，档案等制度和必要的纪律，以保证上述方法更好地

贯彻执行。 

（三） 

社会改造的政策，必须实行“监督劳动与政治教育相结合，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

政策，根据改造对象的不同表现，区别对待，适时处理。对于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破坏活

动的分子，应当严加控制，坚决及时给以打击；对于处于中间状态的分子，应当实行又争

取又斗争的办法，鼓励其可能接受改造的一面，限制其可能转向破坏活动的一面；对于表

现较好，愿意接受改造的分子，应当给以适当的鼓励，帮助和促使其彻底改造；对于真正

改造好了的分子，应当经群众评定，一定机关批准，摘掉帽子，改变成分，解除管制，恢

复政治权利。 

在改造工作中，严禁捆绑、打骂等一切体罚现象。对被改造分子，在经济上必须实

行同工同酬，给以生活出路。 

评审获得改造的标准：（1）在政治上一贯表示老实，确已放弃了反动立场，真诚

向人民低头认罪，拥护共产党，遵守国家法令，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2）积极参加劳

动生产，基本上改变了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养成了勤劳节俭的习惯。这两个标准

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分是敌我问题，一部分属于人民内部问题；二流子、懒汉基本上是人

民内部问题。在政策上，巫婆、神汉中除了一部分敌对分子外，其他一般分子和二流子懒

汉，主要是把他们放到生产队交群众监督劳动，对少数不服管教的分子也可采用劳动教

养，短期集训的办法，但在政策上和作法上要与地、富、反、坏分子有区别。对巫婆、神

汉的改造，在监督劳动的同时，还必须发动群众揭发他们的欺骗活动，开展辩论，使他们

低头认罪，并令其现身说法，破除迷信，教育群众。 

（五） 

社会改造工作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斗争，是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因此，必

须在各级党、政领导下取得有关部门的配合与协作，紧密结合生产和各项中心工作，充分

发动和依靠群众来进行。各级公安机关，今后应该用更大的力量来抓这件工作，经常了解

和掌握情况，深入下去检查帮助，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总结交流经验，使社会改造工作

顺利健康地向前发展。 

对于右派分子的监督改造工作，应按中央的有关专门指示进行。 

 

 


